永煤公司手持式气动钻机技术规格书
一、总则
永煤公司拟采购手持式气动钻机一批，使用单位为永煤公司所属单位，包含永煤本部单位、安阳、洛阳、禹州等区域公司。
二、供货范围
	序号
	货物名称
	参考型号
	单位
	预计年需求量
	备注

	1
	煤矿用气动回转钻机
	ZQS-50/2.5S
	台
	350
	

	2
	架座支撑气动手持式钻机
	ZQSZ-100/3.0
	台
	100
	

	3
	煤矿用气动回转钻机
	ZQSZ-140/4.3
	台
	20
	

	备注：中标后签订年度单价采购合同，按照实际供货数量结算。


三、主要部件（或设备）配置要求
1、按照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及产品使用人提供的技术参数加工制作生产；
2、钻机外表应光滑，无尖棱等缺陷；
3、钻机各部件应采用耐磨、耐冲击材料，且拆装方便；
4、钻机开关应有自动复位功能，当无操作力作用时，应能自动复位，复位应灵活、准确，不得有卡阻；
5、体积小，重量轻，操纵简单，维护方便，运转稳定，可靠性高；
6、金属马达齿轮，使用寿命长，整机安全，结构合理，适应性强；
7、钻机可实现正、反转；
8、产品具有煤安标志，煤安证书在有效期内。
9、产品铭牌固定牢固，标牌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GB/T13306之规定。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1、提供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
2、提供煤安证。
五、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1、海拔不超过±1000m；
2、工作环境温度为：-25℃-40℃；
3、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时）；
4、能适用于煤矿井下环境中。
六、货物适用标准
MT/T 994-2025《煤矿用气动钻机通用技术条件》

符合《煤矿安全规程》2026版要求
七、技术参数
（一）气动手持式钻机ZQS-50/2.5S（参考型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工作压力
	MPa
	0.4
	0.5
	0.63

	额定转矩
	N·m
	≥60
	≥70
	≥80

	最大负荷转矩
	N·m
	≥62
	≥72
	≥82

	1/2空载转矩
	N.m
	≥22
	≥30
	≥35

	额定转速
	r/min
	≥370
	≥380
	≥420

	空转转速
	r/min
	≥950
	≥1000
	≥1080

	1/2空载转速
	r/min
	≥535
	≥600
	≥635

	最大输出功率
	kW
	≥2.2
	≥2.5
	≥2.8

	耗气量
	m³/min
	≤2.8
	≤3.2
	≤3.8

	声压级
	dB(A)
	≤85
	≤85
	≤90

	冲洗水压力
	MPa
	0.6～1.2

	机身自重
	Kg
	≤15


（二）架座支撑气动手持式钻机
ZQSZ-100/3.0（参考型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工作压力
	MPa
	≥0.5

	额定转矩
	N.m
	≥100

	最大负荷转矩
	N.m
	≥120

	动力失速转矩
	N.m
	≥130

	1/2空载转矩
	N.m
	≥65

	额定转速
	r/min
	≥240

	空转转速
	r/min
	≥700

	1/2空载转速
	r/min
	≥350

	额定功率
	KW
	≥3

	耗气量
	m³/min
	≤2.8

	声压级
	dB(A)
	≤108

	声功率级
	dB(A)
	≤118

	机身自重
	Kg
	≤13（不含底座）


（三）架座支撑气动手持式钻机
ZQSZ-140/4.3（参考型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工作压力
	MPa
	≥0.5

	额定转矩
	N.m
	≥140

	最大负荷转矩
	N.m
	≥210

	动力失速转矩
	N.m
	≥240

	1/2空载转矩
	N.m
	≥65

	额定转速
	r/min
	≥300

	空转转速
	r/min
	≥630

	1/2空载转速
	r/min
	≥360

	额定功率
	KW
	≥4.3

	耗气量
	m³/min
	≤6.5

	声压级
	dB(A)
	≤95

	声功率级
	dB(A)
	≤110

	机身自重
	Kg
	≤21（不含底座）


八、验收要求
1、产品送到指定地点后，由产品使用相关人员参与验收，验收时抽检到货数量的100%，测量相应参数，如有不合格产品，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2、验收时，达不到技术协议要求的，由出卖人自行返厂，产品使用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3、气动手持式钻机须悬挂出厂检验合格证，内容包含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单位、生产日期等内容；
4、气动手持式钻机应附煤安证、机具使用说明书、机具合格证、装箱单、附件。
九、安装、调试要求
根据买受人现场需要。
十、服务及质保要求

1、出卖人应保证所供货物各种元器件、关键部件采用国内外一线品牌，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质量标准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2、出卖人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
3、出卖人做到免费指导使用；
4、从正确安装使用日期计算，质保期12个月，在质量保证期内，出卖人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接到产品使用人关于设备质量问题通知后，出卖人需要无偿对设备进行维修与或赔偿，产品使用人有权追究因产品质量问题对本单位造成的损失；
5、出现故障后，出卖人在接到产品使用人通知后48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故障处理。
十一、运输及包装要求

1、接到送货通知后，出卖人必须在5日内将产品送达产品使用人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出卖人承担；
2、出卖人必须将产品使用木箱单台进行封装，送货到产品使用人指定地点；
3、送到的产品，必须确保完好，运输途中发生的产品变形、损坏等问题，由出卖人负责。
十二、出卖人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提供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煤安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十三、其他

1、本技术规格书中提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出卖人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
2、本技术规格书中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3、出卖人应选送产品样品进行试用，符合技术及使用要求方可继续使用此产品；产品样品在试用期间针对产品试用人反馈出的技术及其他使用要求问题，出卖人应返厂进行调整维修以满足要求，仍不能满足要求，将进行重新招标，不再使用出卖人产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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